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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樓
承辦人：鍾涵瀜
電話：03-3322101 分機7470
電子信箱：chung82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國立龍潭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2月3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終字第104000749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

主旨：轉知財團法人廣達文教基金會辦理104年廣達游於藝計畫

「空間任意門」教育推廣計畫，請各校及各藝文機構踴躍

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廣達文教基金會104年1月28日廣達教字第

1040126002號函辦理。

二、即日起至104年4月19日辦理徵件，請各校及各藝文機構踴

躍參與；欲申請展出之單位，請派員參與104年3月21日假

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辦理之教育研習營。

三、相關資訊可至廣達文教基金會網站(http://www.quanta-

edu.org/)查詢。

四、本案教育推廣計畫、教師研習營簡章及巡迴展申請簡章，

請至本局終身學習科網頁最新消息

(http://163.30.76.50/web_01.php)下載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大專院校、高中職、公私立國中小）、本市各文教基

金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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